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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拍 

湖北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2.105%股权的公告 
 

 

一、本次竞拍交易概述 

1、湖北省石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石首国资委”）

于 2014年 11月 3日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湖北钱潮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部件”）42.105%股权，按相对应的基准

日评估价值 1,252.57万元作为挂牌底价，挂牌公告期为 20个工作日（挂牌截止

日期为 2014年 11月 28日）。 

2、2014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竞拍湖北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2.10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竞

拍湖北部件 42.105%股权，并授权公司经理层按相关程序及现行法律法规办理相

关具体事宜。 

二、本次竞拍股权持有人情况   

持有人名称 石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住所） 石首市绣林办事处开发大道  

法定代表人 杨建湘  

注册资本（万元）  - 

经济类型 国资监管机构/政府部门   

公司类型（经济性质） 其他企业  

所属行业 其他行业  

组织机构代码 42146995-8  

经营规模 中型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announcelist.shtml


持有产(股)权比例 42.105%  

拟转让产(股)权比例 42.105%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标的为石首国资委持有的湖北部件 42.105%股权。标

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标的企业名称 湖北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住所） 湖北石首绣林办事处开发大道  

法定代表人 李平一  

成立时间 2003-06-16  

注册资本（万

元） 
5700.000000 人民币  

经济类型 国有参股企业  

公司类型（经

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其他行业  

组织机构代码 75100713-1  

经营规模 中型  

经营范围 

汽车雨刮器总成；汽车制动阀系列产品及其他汽车零部件产品的

开发、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湖北部

件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中

企华评报字【2014】第 3599 号），具体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8 月 31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湖北部件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309.62 万元，评估值为 5,504.98 万元，评估增

值 195.36 万元，增值率 3.68%。 

    负债账面价值为 2,760.90 万元，评估值为 2,454.90 万元，减值 306.00 万元，

减值率 11.08%。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2,548.72 万元，评估值为 3,050.08 万元，评估增值

501.36 万元，增值率 19.67%（账面值未经审计）。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2013 年 12 月 31 日，湖北部件资产总值 6089.32 万元，2013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8371.55 万元，净利润-1275.7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014 年 8 月 31 日，湖北部件资产总值 5309.62 万元，2014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4588.04 万元，净利润 260.5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 

1、交易条件： 

挂牌价格：1252.57 万元 

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1）原湖北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优先竞买权。 

2）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在受让资格确认后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须向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缴纳 200万元的交易保证金。 

3）如挂牌期满只有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产生，则采取协议的方式成

交，保证金直接转为交易价款的组成部分；如挂牌期满有两家或者以上符合条件

的意向受让方产生，则保证金转为竞价保证金且最终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若

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转让方有权扣除该意向受让方的保证

金：①意向受让方经过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②产生

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意向受让方经过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

未参加后续竞价程序的；③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未与

转让方在约定期限内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的；④意向受让方没有按合同约定按时足

额支付产权交易价款的；⑤在竞价程序中应价低于挂牌价格的。  



4）意向受让方需承诺，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

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次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剩

余价款一次性支付至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2、受让方资格 

1）意向受让方须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并有效存续的企

业法人，并从事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2）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委托（含隐名委托）、信托、联合受让。 

3）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参与竞拍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竞拍成功，公司将持有湖北部件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开拓商用车汽

车零部件市场，丰富公司汽车电机的应用范围，提升公司汽车零部件的整体质量，

增强公司在汽车电机行业的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